附件1 ：
浙江工业大学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
	姓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家庭地址
	
	联系电话
	

	学号
	
	学院
	
	专业
	

	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理由
（如为身体原因，需附学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出国或服兵役附相关证明）
	                        申请人：
                                    年     月    日

	学生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招生办公室
	新生保
留入学
资格申
请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四份，学生本人、学院、学校招生办公室、教务处各留一份。保留入学资格学生自办理此手续后两周内至教务处教务科办理离校手续。
    2.入学资格保留期满以后申请重新入学时，须填写《浙江工业大学保留入学资格新生重新办理入学手续申请表》按规定流程办理（学校学生处网站可下载）。 
